供应商须知
[bookmark: _GoBack]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
杭海城际铁路初期运营客流预测采购项目公告
根据我单位采购计划安排，现拟采用询比方式采购杭海城际铁路初期运营客流预测服务，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报价。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采购人：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
2.服务地点：海宁市盐官车辆基地（实际服务地址由采购人指定）。
3.服务资料：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地点
	备注

	1
	杭州至海宁城际铁路初期运营客流预测报告（送审稿），装订成册。
	8（暂估）
	应早于2020年9月30日将项目送审稿交付我司指定地点。
	根据我司实际需求提供相应份数

	2
	杭州至海宁城际铁路初期运营客流预测报告，装订成册。
	8（暂估）
	应早于2020年10月31日将项目最终成果报告交付我司指定地点。
	根据我司实际需求提供相应份数


4.采购标的：客流预测服务（具体服务内容详见采购文件）。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事业法人；
2. 具有轨道交通同类或轨道交通类似项目业绩（以合同复印件或业主证明文件为准）；
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4.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不良记录。
三、公告媒介
本次杭海城际铁路初期运营客流预测采购项目询比公告在浙江轨道集团官网（http://www.cncico.com/sub_company_index/9418.html）上发布。
四、采购文件获取
1.报名时间：2020年8月25日15时：00分至2020年8月31日17时：00分(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报名方式：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或网络报名；
3.意向供应商通过电话报名或网络报名的，须将报名资料（详见公告第七条）扫描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通过报名审查后，采购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现场报名的，通过报名审查后，采购文件现场发放，现场报名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路238号广隆财富中心1号楼15楼。
4.采购文件售价(元)：人民币零元。
5.本项目不接受其他报名方式，也不提供其他采购文件获取方式。
五、采购文件的询问、澄清或修改
供应商凡对采购文件提出询问的，须在2020年8月30日15时00分前书面提出，采用邮件、传真或者直接送达的形式（包括电子版文件）通知采购人，询问内容不得涉及对采购文件或报价做实质性变更。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的询问，采购人将不予以受理答复。
采购人在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可对采购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已领取采购文件的供应商；澄清或修改、补充通知的内容构成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
六、采购响应文件提交等要求
1.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9月1日17时00分之前；
2.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路238号广隆财富中心1号楼15楼；
3.递交方式：供应商或授权代表原则上应现场递交采购文件。如采用邮寄方式投递的，邮寄过程中文件的遗失、损毁、逾期以及其他任何问题均由询比申请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邮寄费用由响应人承担。
七、其他事项
购买采购文件时须提交以下文件：
1.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2.银行开户许可证或证明材料；
3.法人代表身份证；
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如有）；
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有）。
八、联系方式
采购人：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路238号广隆财富中心1号楼15楼
联系人：赖女士
电话：17858528092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综合办公室（兼纪检监察室）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路238号广隆财富中心1号楼15楼
电话：0573-87006937

